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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制度在國外已行之有年，由保險公司提供貸款金

融機構承作房屋貸款業務時的保障，即就借款人某一範圍內之貸款償付提供

保證，此制度之建立除可降低銀行放貸風險，使金融機構願意貸放更高貸款

成數於借款人，亦可降低銀行的風險性資本，使其符合銀行監理的要求，再

者，民眾的購屋能力也因頭期款降低而明顯增加，進而促成房地產市場的蓬

勃發展。過去政府曾經透過台灣產物與中小企業信保基金為住宅抵押貸款人

提供信用擔保，惟僅為專案式的信用保證，針對特定對象由政府提供房屋貸

款的保證，至於民營保險公司經營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業務，除實務運作

與費率精算上有欠周延，亦因不符合保險監理規定而草率收場。其實，發展

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可參酌國外發展的經驗，例如：美國 FHA 之實行方

式，由政府成立一專責單位，針對社會大眾購置自用住宅時給予一定程度的

保證或協助中低收入戶減輕住宅抵押貸款之資金壓力，作為一種政府補貼利

息方案之替選做法，亦可利用保險精算的技術制訂公平合理的費率，務求不

造成政府過重的財政負擔。再者，為增進效率與商品的創新，需有適當的市

場競爭，可鼓勵國外專業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公司來台設立分公司，除了

提供初級的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商品，且對於住宅抵押貸款債權證券化市

場亦可提供信用增強的功能，以加速次級的住宅抵押貸款市場的發展，使不

動產抵押貸款市場的資金流動性增強，因此如何健全化我國住宅抵押貸款保

證保險市場的制度環境，透過此市場發揮，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根據本文的討論，針對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的發展可歸納出幾點建

議，試述如下： 

一、對總體經濟環境長期觀點：從事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業務需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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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性的觀點，無論介入該市場的時機點，為正值信用風險達到頂

點、正在攀升或降到谷底，除當時需因勢制宜外，更需有長期抗戰

與做好長期準備的決心，信用風險可因風險控管得宜而降到最低，

亦可能因受到全球性經濟連動的影響，而一時間難以控制，造成巨

大損失。所以無論是政府監理機關在制訂監理法規內容或保險公司

在實務運作與費率計算都應有此思考，而非僅陷於一時間的損失率

迷思。 

 

二、政府的支持與管理：所謂萬事起頭難，政府可將住宅抵押貸款保證

保險視為一長期性政策保險，在有完善的制度下，例如：法規制度

與整合住宅資訊系統，可促使住宅抵押貸款市場的標準化，如此不

但易於達成國家的住宅政策目標，亦使社會大眾有意願且習於購買

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為日後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市場民營化

奠下基礎。 

 

 

三、參酌國外的經驗，發展適合本土化的商品：無論在已發展經濟市場

或發展中經濟市場，已有許多國家發展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業

務，甚至因此加速了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發展，但成功經驗可以移

植不能完全抄襲，仍須視當地市場情形而定，而地方性的需求易反

應於產品設計上，在波蘭有一個有趣的例子1。華沙有一個民營的

經營多樣險種之保險公司，因瞭解目前的抵押貸款與所有權登記體

系的效能極差，故設計一特殊保單以保障在貸款帳單到正式完成抵

押權登記這段時間（約為6-18個月），抵押貸款金融機構可能遭受

                                                 
1 Supra note 3, p15 



 3

的損失。這既不是抵押貸款保證保險也不是所有權保險（title 

insurance），但民營企業在洞察抵押貸款市場的風險時並對此做出

回應---即提供保險商品以滿足需求。更進一步而言，不久後其他

波蘭保險公司也會提供貸款金融機構更具競爭性費率的可相比較

的保險商品。相同的，國內的保險公司亦可在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

險的概念基礎下，就商品的內容與費率設計出更符合國內民眾需求

的保險商品。 

 

四、監理上的誘因與完善的監理法規：對於貸款金融機構而言，使用住

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來管理其信用風險，是需要誘因來引導，目前

銀行業為實行風險基礎資本制，使用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對風險

基礎資本的影響該如何計算，仍尚在討論中。另一問題是給予誘因

是否造成利益輸送，而對借款人造成不利的影響，這當中的平衡點

要如何拿捏，例如：保險人是否需給貸款金融機構佣金，以鼓勵推

展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業務，或貸款金融機構認為該業務有利可

圖時，是否可成立專屬保險公司來承保該業務，上述問題皆是住宅

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商品發展成功後，可能會產生的問題，監理者需

洞察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商品發展一段時間後所可能造成的弊

端，制訂符合國情的監理法規。 

 

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制度對國內的保險業者與社會大眾而言仍是模

糊的概念，當該制度實行得宜時，不但可幫助社會大眾易於圓購屋夢，更是

政府達成政策目標的方法之一，且制度的運作使得資金流通快速、信用風險

分散，使房地產業者、銀行業者與保險業者皆受惠。本文僅介紹住宅抵押貸

款保證保險概念與可行之處，期待後續研究者能以量化的研究方法，統整各

項數據資料，提出更為客觀的可行之道。 


